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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汕尾市城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汕尾市城区财政局委托，对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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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升级改造更新老旧区和城中村是建设现代化城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

需要。现代化城市必须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城市功能齐全，环境

优美。搞好城市规划，目的是要营造经济发展、法治文明、生态平衡的良好环境。

但是老旧区和城中村杂乱无章的建筑，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城市的形象，拉低了城市的品位，成为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目前汕尾市

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老旧区和城中村问题必将成为政府面对的主要热

点难点问题之一。因此，要建设现代化城市，提高城市的品位和竞争力，就必须

升级改造更新好老旧区和城中村。

根据《汕尾市城区城市更新 2020-2022 工作方案》实施拆违治乱行动的内容：

1.拆除乱搭建。依法依规拆除违法建筑（构筑物）、逾期临时建筑；拆除废

弃线网、废弃线杆等。

2.清除乱堆放。清理老旧小区内公共区域、楼道内、地下空间、消防通道乱

堆放的杂物、僵尸车等，确保公共区域畅通。

3.清理乱种养。开展老旧小区毁绿种菜、散养家禽等整治。

4.整治乱张贴。清除老旧小区各类非法小广告、非法张贴、涂写、刻画等，

依法依规拆除废弃和违规广告。

5.治理乱改造。清理老旧小区内破墙开店、车棚（库）擅自改造用于居住、

经营等影响房屋使用安全的行为。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3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021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8,600.00 万元，其中 6月已发行 2021 年广东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四期）

5,000.00 万元，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3.70%，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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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金；10 月已发行 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五期）3,600.00 万元，

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3.63%，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

2022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其中：5月已发行 2022 年广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3,000.00 万元，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3.28%，每

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6月已发行 2022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期）1,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3.22%，每半年支付利息，

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

2024 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400.00 万元，其中：8月下旬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1,000.00 万元, 发行期限二十年，融资利

率 2.39%，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10 月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七期）400.00 万元，发行期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2.37%，每

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

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5,000.00 5,000.00 3.70% 3,700.00 8,700.00

已融资 3,600.00 3,600.00 3.63% 2,613.60 6,213.60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3.28% 1,968.00 4,968.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22% 644.00 1,644.00

第一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二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三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四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五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六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七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八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九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一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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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三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四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五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六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七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八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十九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72.90

第二十年 1,800.00 1,800.00 4.05% 72.90 1,872.90

合计 14,400.00 10,383.60 24,783.6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停车场（位）收入、

自助售货机和充电桩收入、户外媒体收入和 5G 基站出租。在债券存续期内，本

项目合计收入 60,325.73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基础设施维护费、工

资薪金。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14,235.83 万元。（详见附件的成本

预测和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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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

益为 46,089.90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21,306.30 万元，累

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

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2,600.00 8,925.60 21,525.60

第一年 72.90 72.90 0.00

第二年 72.90 72.90 1,190.34

第三年 72.90 72.90 1,285.76

第四年 72.90 72.90 1,386.91

第五年 72.90 72.90 1,494.12

第六年 72.90 72.90 1,607.77

第七年 72.90 72.90 1,728.24

第八年 72.90 72.90 1,855.93

第九年 72.90 72.90 1,991.28

第十年 72.90 72.90 2,134.76

第十一年 72.90 72.90 2,286.85

第十二年 72.90 72.90 2,448.06

第十三年 72.90 72.90 2,618.94

第十四年 72.90 72.90 2,800.08

第十五年 72.90 72.90 2,992.08

第十六年 72.90 72.90 3,195.61

第十七年 72.90 72.90 3,411.34

第十八年 72.90 72.90 3,640.03

第十九年 72.90 72.90 3,882.43

第二十年 1,800.00 72.90 1,872.90 4,1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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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400.00 10,383.60 24,783.60 46,089.90

本息覆盖倍数 1.86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2,600.00 8,925.60 21,525.60

第一年 72.90 72.90 0.00

第二年 72.90 72.90 1,071.31

第三年 72.90 72.90 1,157.19

第四年 72.90 72.90 1,248.22

第五年 72.90 72.90 1,344.71

第六年 72.90 72.90 1,446.99

第七年 72.90 72.90 1,555.41

第八年 72.90 72.90 1,670.34

第九年 72.90 72.90 1,792.16

第十年 72.90 72.90 1,921.29

第十一年 72.90 72.90 2,058.16

第十二年 72.90 72.90 2,203.25

第十三年 72.90 72.90 2,357.05

第十四年 72.90 72.90 2,520.07

第十五年 72.90 72.90 2,692.87

第十六年 72.90 72.90 2,876.05

第十七年 72.90 72.90 3,070.21

第十八年 72.90 72.90 3,276.02

第十九年 72.90 72.90 3,494.18

第二十年 1,800.00 72.90 1,872.90 3,725.44

合计 14,400.00 10,383.60 24,783.60 41,480.91

本息覆盖倍数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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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2,600.00 8,925.60 21,525.60

第一年 72.90 72.90 0.00

第二年 72.90 72.90 952.27

第三年 72.90 72.90 1,028.61

第四年 72.90 72.90 1,109.53

第五年 72.90 72.90 1,195.30

第六年 72.90 72.90 1,286.22

第七年 72.90 72.90 1,382.59

第八年 72.90 72.90 1,484.74

第九年 72.90 72.90 1,593.03

第十年 72.90 72.90 1,707.81

第十一年 72.90 72.90 1,829.48

第十二年 72.90 72.90 1,958.45

第十三年 72.90 72.90 2,095.15

第十四年 72.90 72.90 2,240.06

第十五年 72.90 72.90 2,393.67

第十六年 72.90 72.90 2,556.49

第十七年 72.90 72.90 2,729.08

第十八年 72.90 72.90 2,912.02

第十九年 72.90 72.90 3,105.94

第二十年 1,800.00 72.90 1,872.90 3,311.50

合计 14,400.00 10,383.60 24,783.60 36,871.92

本息覆盖倍数 1.49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67；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49。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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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汕尾市城区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汕尾市城区经济发展，完善汕尾市城

区基础配套设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自身

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汕尾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汕尾

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汕尾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2007243996E

机构地址 汕尾市区通港路 325 号

负责人 张开宇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汕尾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4 年 8 月 29 日

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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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对新港街道渔村、东风村以及海港、金海、立新

等社区住宅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升级改造:包括道路（含无

障碍）、人行道、给排水管网（含雨污分流、排涝〈洪〉

等）、路灯（含 5G基站）、消防系统、环境配套、垃圾分

类、停车（场）位（包括交通划线和设备）、三线整治、

公共区域外墙面改造、宣传（广告）栏、应急场所（含生

活驿站、田袋公园、文化室等）、治安监控、智慧社区、

公厕、燃气网道、加装电梯、以及房屋拆危、拆旧等一系

列基础配套工程设施建设。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2,0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1 年 6 月-2025 年 12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6 年 1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0 年 5 月 27 日，本项目取得了汕尾市发展和改

革局出具的《关于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汕市区发改〔2020〕104 号）。

2.2021 年 7 月 23 日，取得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

的《关于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概算的批复》

（汕市区发改〔2021〕100 号）。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22,000.00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14,0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2,0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18,810.20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1,560.20

3 设备费 0.00

4 预备费 1,629.60

总投资 22,000.00

（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停车收入、自助售货机和充电桩收入、

户外媒体收入、5G 基站出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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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车场（位）收入

根据规划的建设内容，本改造小区项目新增停车位 280 个，预计每车位置每

次收费约 15 元，每天周转 3次，则可创造停车场（位）收入 459.90 万元/年。

（2）自助售货机和充电桩收入

包括自助售货机、充电桩等使用收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可以提供约 30 台自

助售货机和 60 个充电桩，按照自助售货机年租金 3.6 万元/台、充电桩年收益

3.65 万元/个计，年收入约 327.00 万元。

（3）户外媒体收入

包括户外广告牌、多媒体等使用收益，户外广告牌设置 30 个，每个年出租

收费 10 万元，多媒体设备设置 50 个，每个年出租收费 4万元，预计年收入约为

500 万元。

（4）5G 基站出租

项目预计可以提供约 50 个 5G 基站，按照年租金 10 万元/个计，年 5G 基站

出租收入约为 500 万元。

根据汕尾市近三年平均 GDP 增长率，以上收入按年增长率 6%测算。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停车收入

自助售货机

和充电桩收

入

户外媒体收

入

5G基站出租

收入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459.90 327.00 500.00 500.00 1,786.90

第三年 487.49 346.62 530.00 530.00 1,894.11

第四年 516.74 367.42 561.80 561.80 2,007.76

第五年 547.75 389.46 595.51 595.51 2,128.23

第六年 580.61 412.83 631.24 631.24 2,255.92

第七年 615.45 437.60 669.11 669.11 2,391.28

第八年 652.38 463.86 709.26 709.26 2,534.75

第九年 691.52 491.69 751.82 751.82 2,686.84

第十年 733.01 521.19 796.92 796.92 2,848.05

第十一年 776.99 552.46 844.74 844.74 3,018.93

第十二年 823.61 585.61 895.42 895.42 3,200.07

第十三年 873.03 620.74 949.15 949.15 3,392.07

第十四年 925.41 657.99 1,006.10 1,006.10 3,5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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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年 980.93 697.47 1,066.46 1,066.46 3,811.33

第十六年 1,039.79 739.32 1,130.45 1,130.45 4,040.01

第十七年 1,102.18 783.67 1,198.28 1,198.28 4,282.41

第十八年 1,168.31 830.70 1,270.18 1,270.18 4,539.35

第十九年 1,238.41 880.54 1,346.39 1,346.39 4,811.72

第二十年 1,312.71 933.37 1,427.17 1,427.17 5,100.42

合计 15,526.22 11,039.52 16,880.00 16,880.00 60,325.73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基础设施维护费、工

资薪金。

（1）基础设施维护费

基础设施维护费按每年总收入的 11%计算。

（2）工资薪金

本项目每年维护人员共有 40 人，人均 10 万元/年，每年工资薪金约为 400

万元。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基础设施维护费 工资薪金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196.56 400.00 596.56

第三年 208.35 400.00 608.35

第四年 220.85 400.00 620.85

第五年 234.10 400.00 634.10

第六年 248.15 400.00 648.15

第七年 263.04 400.00 663.04

第八年 278.82 400.00 678.82

第九年 295.55 400.00 695.55

第十年 313.29 400.00 713.29

第十一年 332.08 400.00 732.08

第十二年 352.01 400.00 752.01

第十三年 373.13 400.00 773.13

第十四年 395.52 400.00 795.52

第十五年 419.25 400.00 819.25

第十六年 444.40 400.00 8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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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年 471.07 400.00 871.07

第十八年 499.33 400.00 899.33

第十九年 529.29 400.00 929.29

第二十年 561.05 400.00 961.05

合计 6,635.83 7,600.00 14,235.83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

运收益为 46,089.90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46,089.90 41,480.91 36,871.92

合计 46,089.90 41,480.91 36,871.92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72.90 -72.90 -72.90

第二年 1,786.90 669.46 1,117.44 1,044.54

第三年 1,894.11 681.25 1,212.86 2,257.40

第四年 2,007.76 693.75 1,314.01 3,571.41

第五年 2,128.23 707.00 1,421.22 4,992.63

第六年 2,255.92 721.05 1,534.87 6,527.50

第七年 2,391.28 735.94 1,655.34 8,182.84

第八年 2,534.75 751.72 1,783.03 9,965.86

第九年 2,686.84 768.45 1,918.38 11,884.25

第十年 2,848.05 786.19 2,061.86 13,946.11

第十一年 3,018.93 804.98 2,213.95 16,160.06

第十二年 3,200.07 824.91 2,375.16 18,535.22

第十三年 3,392.07 846.03 2,546.04 21,081.26

第十四年 3,595.59 868.42 2,727.18 23,808.44

第十五年 3,811.33 892.15 2,919.18 26,727.62

第十六年 4,040.01 917.30 3,122.71 29,850.33

第十七年 4,282.41 943.97 3,338.44 33,1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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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4,539.35 972.23 3,567.13 36,755.90

第十九年 4,811.72 1,002.19 3,809.53 40,565.43

第二十年 5,100.42 24,359.55 -19,259.13 21,306.30

合计 60,325.73 39,019.43 21,306.30 21,306.30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项目预计自

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汕尾市城区渔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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